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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南九澧咨询服务有限公司
九澧绩字〔2023〕第 20-026号

临武县 2022年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

绩效评价报告

为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，进一步加强财政支出管理，强化

部门支出责任，切实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和管理水平，根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实施条例》《中

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》（中发〔2018〕

34号）、《中共湖南省委办公厅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全面

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》（湘办发〔2019〕10号）及《临

武县财政局 关于开展 2023年县本级财政重点绩效评价工作的通

知》等文件精神，湖南九澧咨询服务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湖南

九澧”）受临武县财政局委托，对临武县 2022年衔接推进乡村振

兴补助资金（以下简称“衔接资金”）进行了绩效评价。现将评

价情况报告如下：

一、项目基本情况

（一）项目概况

1.项目背景

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，农村经济是现代经济体系的重要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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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部分。乡村振兴的意义在于积极探索乡村振兴的新产业、新形

式，建立党和群众利益的连接点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，是建设现

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基础，是建设美丽中国的关键举措，是传承

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效途径。纳入此次 2023年重点绩效评价的

2022年临武县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共计 6375.2万元，

主要包含中央、省级、市级以及县级财政通过一般公共预算财政

支持的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。

2.立项依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》《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

略的意见》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

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意见》(中发〔2020〕30号)等文件立项。

（二）项目管理制度及执行情况

2022年临武县衔接资金管理依据为《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

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》（财农〔2021〕19号）、《湖南省财政

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》（湘财农〔2021〕10号）、

《郴州市市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》（郴财

农〔2021〕9号）、《临武县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

理办法》（临委乡振组发〔2021〕4号）等有关规定。由临武县

乡村振兴局、临武县财政局以及各区县（市）相关部门负责管理、

执行、监督检查资金拨付和使用情况。

2022年临武县衔接资金项目共有六项内容，包括产业发展项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	为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，进一步加强财政支出管理，强化部门支出责任，切实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和管理水平
	一、项目基本情况
	（一）项目概况

	一、项目基本情况
	（二）项目管理制度及执行情况


